美院[2018]13号附件三
美术与设计学院学科建设工作室管理规定

为充分发挥学科建设工作室人员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提高科学研究能力，特制定以下要求：

一、工作室建制

1. 学科建设工作室实行主任负责制。

2. 学科建设工作室成员，由新进入职的青年博士为主体构成。

3. 驻室人员实行工作室室属和专业系属并行制，接受双重管理，在接受工作室相关管理与任务的同时，还应参与各自系科专业的活动，承担相应课程。

二、工作室纪律

1. 自觉维护公共财产安全，如因个人原因造成公共财产损失，须照价赔偿。

2. 禁止吸烟和大声喧哗，出入自觉关门，保持工作室整洁。爱护工作室内设备，遵守室其他使用规定，服从工作室管理人员管理要求。

3. 驻室人员，每周每人不低于两个半天的坐班驻室。每两周举行一次学术例会，由学科办主任负责召集。其他非驻室青年博士，邀请参与学术例会。

4. 鼓励驻室人员经常性在办公室，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考勤工作由学院综合办公室负责执行，实行签到制。

三、科研业绩要求

1. 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应当在科研方面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积极申报省部级和国家课题等高级别科研项目。

2. 在发表学术论文方面，每年至少发表2篇以上省级刊物，其中至少一篇在核心刊物或CSSCI以上的高等级刊物上发表。

3. 驻室人员，接受和参与学院有关评估、申报、认证、验收、会议等相关事务的筹备、承办与材料撰写等工作，配合学院做好工作。

承担相关专业的课程以及全校通识课程教学任务等。
4. 协助或直接承担研究生课程教学任务，在条件成熟时申报学院研究生导师，承担研究生培养任务。

5. 按照入职承诺的相应聘期任务以及个人学术发展计划，结合学院学科发展整体规划，做好个人科研工作，提高自身科研与学科水平，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

6. 参与承担全英文课程和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及其平台的开发与建设工作。参与学院英文网站的建设。

